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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 说法
银行卡里突然多出近 4万元，男子迟迟不愿归还

法官提醒：不义之财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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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亲 4次
均没交换联系方式

自 2023 年 3 月起，根据张女
士填写的对象筛选标准，婚介所通
过微信向张女士推荐单身男士。起
初，张女士满怀期待地查看每一位
男士的资料，心中充满了对未知相
遇的憧憬。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张女士发现，虽然推荐频繁，但真正
能让她心动的却寥寥无几。一个多
月后，张女士认为婚介所的服务消
极懈怠，要求婚介所退款，但婚介所
拒绝了张女士的退费要求，继续为
张女士推荐单身男士。
截至 2023 年 11 月，婚介所一

共为张女士推荐了 11 位单身男
士，但张女士仅与其中 4 位进行了
面对面的交流。遗憾的是，这些短暂
的见面并未能擦出爱情的火花，双

方均未有进一步的接触和发展。更
让张女士感到失望的是，她发现这
些男士在见面后并不愿意与她互换
联系方式，似乎缺乏进一步交往的
意愿，而婚介所在后续的跟进反馈
上也显得不够及时和积极。

不满婚介服务要求
解除合同

面对这一系列不尽如人意的经
历，张女士最终决定将某婚介所告
上法庭。
张女士认为，婚介所未能按照

合同约定提供满意的服务，推荐的
男士缺乏交友诚意，且婚介所在服
务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疏忽和懈怠，
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主张
解除合同并全额返还已支付的服务
费。
而婚介所则坚称，他们始终遵

循合同约定，为张女士推荐符合标
准的交友对象，并强调，婚介服务只
能提供相识的机会，无法保证每一
次介绍都能成功发展为恋爱关系或
婚姻关系；而且合同约定张女士因
个人原因解约是不退款的，不同意
解约和退款。

法院：婚介服务合同
不宜强制履约

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婚姻
介绍服务合同》系真实意思表示，
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
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但婚介服务
具有较强的人身专属性，即合同的
持续履行有赖于合同双方相互配合
与互相信赖，不适合强制履约。现张
女士对婚介所丧失信任，不愿继续接
受婚介所的服务，双方合同目的便
无法实现，《婚介服务合同》事实上

已无法继续履行，因此张女士要求解
除合同的请求，法院可予以支持。
关于退款金额，鉴于婚介所已

经为张女士提供了部分婚介服务，
张女士无权要求退还全部服务费，
但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对收费标准缺
乏明确约定，综合考虑婚介服务合
同的履行情况、婚介所为履行合同
的付出等情况，人民法院酌情确认
婚介所应退还张女士部分服务费及
登记费。
静安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

梅益婷表示，当前，越来越多年轻人
因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及社交
圈相对窄而选择通过婚介所相亲结
识异性，希望快速找到合适伴侣。
法官提醒广大消费者，尽量选

择信誉好、口碑佳的大型婚介机构，
在签订服务合同时应明确服务内
容、收费标准及退费制度，避免模糊
约定引发纠纷。另一方面，婚介所等

服务机构也应规范服务流程，提升
服务质量，避免“包成功”“包满
意”等过度宣传和承诺，促进婚介
服务行业健康发展。

晨报记者 姚沁艺 通讯员 梅益婷

| 重复打款后对方迟迟不还

某电子支付有限公司系中国人
民银行颁发的具有银行卡支付业务
许可证的机构。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通过合作银行向张先生名
下的银行卡结算支付了 39772 元。
2018 年 8 月 17 日，公司因系统故
障，误将 39772 元重复汇至张先生
银行卡。此后，公司向张先生多次催
要款项未果，故提起诉讼。
电子支付有限公司诉称：公司

两次将同一笔款项转至张先生名下
银行卡是系统故障原因，而非基于
主观意愿及义务，因此要求张先生
返还多余款项并支付一定的资金占
有使用费。
张先生辩称：时隔太久了，具体

情况不清楚，需要一定时间去开户

银行进行核实，如属实再行协商。
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主动放

弃了关于占有使用费的主张。
事后，张先生未在规定期限内

给予回复。

| 法院：不当得利应当返还

法院审理认为，得利人没有法
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人可
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电
子支付有限公司已举证因自身系统
故障向被告张先生重复支付 39,
772 元，该款项可以认定为不当得
利，张先生应当返还。
金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

决被告张先生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返还原告某电子支付有限公司
39772 元。该案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一审终审，现该判决已生效。

相亲 4次没一次成功互换联系方式
女子起诉婚介公司退费能被支持吗？

张女士为尽快“脱单”、找到意中人，准
备通过婚介所相亲。 为此，她精心挑选了几
家婚介所对比， 最后选定了某婚介所并交
纳服务费及登记费 5500 元，双方签订了一
份《婚姻介绍服务合同》。 合同中写明：婚介
所每月为张女士推荐至少 1 到 2 位单身男
士，直至张女士满意为止；如因张女士个人
原因提出终止服务， 则已支付的服务费不
予退还。

然而，张女士连续见了 4 位男士，也没
有男士愿意和她交换联系方式。 张女士遂
将婚介所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退费。

本案主审法官、 上海金山法院
四级高级法官叶军介绍， 所谓不当
得利， 是指无法律根据使他人受到
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的事实。 依据
《民法典》 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不
当得利主要有三方面的构成要件：

一方获得利益； 一方获益无法
律依据；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
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不当得利纠纷诉讼旨在调节民

事主体之间的财产流转关系， 恢复
民事主体之间特定情形下所发生的

非正常利益变动， 属于对财产变动
的撤销。

那么， 如果电子支付有限公司
不放弃关于资金占有使用费的主

张，能得到法院支持吗？
法官表示，通说认为，按照主观

上是否明知其获得利益无法律根

据， 不当得利人可以区分为善意得
利人与恶意得利人。 善意得利人返
还义务范围以其现存利益为限，还
可以主张返还利益时可扣除的费

用， 包括得利人为获得利益所支出
的必要费用、 得利人因获得利益导
致自身利益消灭或价值减损等。 恶
意得利人的返还义务范围为取得的

全部利益及该利益产生的全部孳

息，所得利益为金钱时，自得利时起
可计算利息， 并将利息一并返还受
损人。

本案中， 如果电子支付有限公

司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属于恶意

得利人， 法院将支持其要求被告返
还款项及资金占有使用费的诉求，
但使用费的具体金额可按照基准利

率如 LPR 自得利时起计算。
法官提醒，不义之财不可取，收

到他人的错误转账这种“天降横财”
听起来美妙， 可若是一时贪心，故
意占有本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反而
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自己不慎成
为受损人时，也要及时与不当得利
方沟通并要求返还利益， 必要时可
以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晨报记者 姚沁艺 通讯员 张伟栋

法官说法 什么是不当得利？

银行卡里莫名多出近 4 万元，你敢花吗？ 某电子支付公司因系统原因将一笔款项重复转至一位张先生的银行卡内，多次讨要下，张先生却迟迟未归
还，电子支付公司只好起诉主张返还该款项及资金占有使用费。 近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不当得利纠纷案件。


